天津师范大学2026年公开招聘承诺书
本人         ，身份证号                        ，
            大学            专业       届毕业生，现报考天津师范大学2026年第二批公开招聘（辅导员、专业技术辅助岗位）人员，并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1.符合《天津师范大学2026年第二批公开招聘（辅导员、专业技术辅助岗位）人员方案》中各项招聘人员条件，严格按照方案及相关政策要求如实、准确提交各项身份认证、资格审核材料。自觉服从天津师范大学的统一安排，接受校方的管理、监督和检查。
2.岗位要求为应届毕业生的，承诺录用后需与招聘单位签署就业协议书（三方协议）。应届毕业生是指2026年12月31日前取得毕业证、学位证的高校毕业生，2024、2025年毕业后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视同为应届毕业生。
留学回国人员须为在国（境）外完成学业且于2026年12月31日之前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留学回国人员，尚未办理留学回国人员学历学位认证的，承诺在正式录用前向天津师范大学提供留学回国人员学历学位认证等相关材料，并可经留学服务部门正常进行工作派遣。如不能按期提供学历学位等相关材料，取消录用资格。
3.本次面试根据《天津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试行）》（津人社局发〔2011〕10号）文件和相关规定实行回避制度，本人承诺与天津师范大学教职工不存在直系亲属关系（直系亲属的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公婆、岳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否则一经查实，取消录用资格。
本人已知晓承诺书相关内容，若违背上述各项要求，本人自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承诺人签名：            
                              2026年   月   日
